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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规范《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行政处罚行为，按规定行使罚款裁量权，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标准。
 

第二条 【第一百零六条罚款标准】业主大会违反《条例》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将物业管理区域地上以及地下建筑物、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分割管理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两万元罚款；
（二）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万元罚款。

业主大会违反《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财务管理制度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两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万元罚款。

业主大会违反《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未定期与数据共享银行核对本物业管理区域业主共有资金账目并按季度公示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两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万元罚款。

业主大会违反《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未续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低于首期归集的专项维修资金百分之三十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低于首期归集的专项维修资金百分之二十的，处两万元罚款；
（三）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低于首期归集的专项维修资金百分之十的，处三万元罚款。

第三条 【第一百零七条罚款标准】 业主委员会违反《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逾期未召集业主大会会议，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两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万元罚款。

业主委员会违反《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公示终止职务的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两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万元罚款。

业主委员会违反《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向区住房和建设部门办理业主委员会候补委员递补备案手续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两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万元罚款。

业主委员会违反《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未按照规定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会议资料提供给业主查阅的，处以一万元罚款； 
（二）未每半年公示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监事缴纳物业管理费、停车费缴纳情况的，处以一万元罚款； 	Comment by 赖湘平: 第四十六条有关于缴纳专项维修资金义务，但罚则中没有这个对应罚款。
（三）未每半年公示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监事停车位使用情况的，处以一万元罚款；
　　存在数项违法行为的，合并处罚，最高罚款不超过三万元。

业主委员会违反《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配合相关专营单位维修养护、改造物业管理区域相关设施设备或者设置管线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两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万元罚款。


第四条 【第一百零八条罚款标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违反《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将业主共有资金用于银行储蓄和依法购买国债以外其他投资、借贷给他人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责任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资金数额10万元以内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资金数额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内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资金数额50万元以上的，处五万元罚款。
　

　  第五条 【第一百零九条罚款标准】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监事、执行秘书和财务人员违反《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阻挠、妨碍业主大会行使职权或者拒不执行业主大会决定的，处一万元罚款；
（二）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拖延提供物业管理有关文件、资料，或者擅自使用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印章的，处一万元罚款；
（三）违反业主大会议事规则或者未经业主大会授权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修改物业服务合同的，处一万元罚款；
（四）侵占、挪用业主共有资金，将业主共有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业主共有资金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处一万元罚款；
（五）收受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与其履行职务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红包礼金、减免收费、停车便利等利益的，处一万元罚款；
（六）违规泄露业主信息的，处一万元罚款；
（七）与本业主大会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处一万元罚款；
（八）为在本物业管理区域提供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承揽、介绍相关业务或者推荐他人就业的，处一万元罚款；
（九）拒不执行街道办事处、相关主管部门关于本物业管理区域的整改要求或者人民法院有关裁判的，处一万元罚款；
（十）有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处一万元罚款；
存在数项违法行为的，合并处罚，最高罚款不超过三万元。


第六条 【第一百一十条罚款标准】建设单位违反《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及时移交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通讯等设施设备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三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六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万元罚款。

建设单位违反《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未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临时管理规约作为房地产买卖合同附件报送备案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三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六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万元罚款。

建设单位违反《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未将本物业管理区域用于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的车位、车库的数量予以公示，并在房地产买卖合同中明示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三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六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万元罚款。


第七条 【第一百一十一条罚款标准】建设单位违反《条例》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将物业管理区域地上以及地下建筑物、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分割管理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八万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十二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十万元罚款。

建设单位违反《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新建物业管理区域物业出售且已经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达到物业总建筑面积百分之二十以上或者首套物业出售并交付使用满一年之日起十五日内，未书面报告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并提供物业出售和物业交付资料、物业测绘文件、已筹集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清册等相关资料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八万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十二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十万元罚款。

建设单位违反《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拒不履行物业承接查验义务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八万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十二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十万元罚款。


第八条 【第一百一十二条罚款标准】 建设单位违反《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未按照要求提供物业管理用房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责令限期三个月内提供；逾期未提供的，责令建设单位按照本物业管理区域物业市场平均售价和规定的物业管理用房面积支付专款，存入业主共有资金账户，用于购置、租赁物业管理用房，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总建筑面积不超过5万平方米的，处二十六万元罚款；
（二）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不超过25万平方米，处三十五万元罚款；
（三）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总建筑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的，处五十万元罚款；
以上三种情形，建设单位按规定主动支付物业服务用房专款的，从轻处以二十万元罚款。


第九条 【第一百一十三条罚款标准】 建设单位违反《条例》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缴清首期归集的专项维修资金，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责令限期三个月内缴清；逾期未缴清的，以未缴清款项为基数，按照逾期天数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十条 【第一百一十四条罚款标准】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设立业主共有资金共管账户，或者未将业主共有资金转入业主共有资金基本账户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在物业管理区域设立独立核算的服务机构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未将物业服务合同副本报区住房和建设部门备案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未公示公共水电分摊费用情况、物业管理费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制定物业管理区域安全防范应急预案并报区住房和建设部门备案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财务管理制度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未定期与数据共享银行核对本物业管理区域业主共有资金账目并按季度公示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七十九第二款规定，未及时对违法行为予以劝阻、未及时报告街道办事处或者有关职能部门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未将车位、车库的使用情况按月予以公示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第十一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罚款标准】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无正当理由擅自对共有物业或者物业专有部分实施停水、停电、停气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责令立即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配合相关专营单位维修养护、改造物业管理区域相关设施设备或者设置管线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责令立即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八十二条规定，未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及时报告相关紧急情况和进行应急维修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责令立即改正，给予警告，并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二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第十二条 【第一百一十六条罚款标准】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拒不退出物业管理区域并移交相关资料、资金和物品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责令限期三个月内退出、移交相关资料、资金和物品；逾期仍不退出、移交相关资料、资金和物品的，责令退还逾期所收取的物业服务费，按照逾期天数处以每日二千元罚款，并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三条 【第一百一十七条罚款标准】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逾期未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存入专户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责令限期一个月内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逾期月数每月处一万元罚款。
  
第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八条罚款标准】 物业服务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侵占、挪用业主共有资金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依法追回，给予警告，并处被侵占或者挪用资金金额两倍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物业服务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等共有物业用途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物业服务企业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情节轻微的，处八万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十二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十万元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违规泄露业主信息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对物业服务企业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情节轻微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两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万元罚款。

    第十五条 【第一百一十九条罚款标准】 相关业主、物业使用人违反《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损坏或者擅自变动房屋承重结构和主体结构的，由区住房建设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八万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十二万五千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十万元罚款。

相关业主、物业使用人违反《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将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或者将卫生间改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书房和厨房的上方的，由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责令限期拆除，并对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逾期未拆除的，由区规划土地监察机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一）情节轻微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万元罚款。

相关业主、物业使用人违反《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损坏或者擅自占用、改建共有物业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实施该行为的个人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损坏或者擅自占用、改建共有物业100平方米以下的，处一万四千元罚款；
（二）损坏或者擅自占用、改建共有物业100平方米以上300平米以下的，处二万元罚款；
（三）损坏或者擅自占用、改建共有物业300平方米以上的，处三万元罚款。

相关业主、物业使用人违反《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损坏或者擅自占用、改建物业共有物业的，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实施该行为的单位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损坏或者擅自占用、改建共有物业100平方米以下的，处八万元罚款；
（二）损坏或者擅自占用、改建共有物业100平方米以上300平米以下的，处十二万五千元罚款；
（三）损坏或者擅自占用、改建共有物业300平方米以上的，处二十万元罚款。

[bookmark: _Hlk22674214]第十六条 【第一百二十条罚款标准】 供水、排水专营单位违反《条例》第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拒绝接收移交的供水、排水设施设备或者不履行维修养护责任的，由水务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三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六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万元罚款。

供电专营单位违反《条例》第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拒绝接收移交的供电设施设备或者不履行维修养护责任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三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六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万元罚款。

供气专营单位违反《条例》第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拒绝接收移交的供气设施设备或者不履行维修养护责任的，由住房和建设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三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六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万元罚款。

通讯专营单位违反《条例》第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拒绝接收移交的通讯设施设备或者不履行维修养护责任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三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六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万元罚款。

其他相关专营单位违反《条例》第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拒绝接收移交相关设施设备或者不履行维修养护责任的，由相关专营单位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下列标准实施行政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处三万六千元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处六万元罚款；
（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万元罚款。

　　第十七条 本实施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实施标准关于“以上”的表述均包含本数在内。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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